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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14  年度）
	单 位 名 称
	呼和浩特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呼和浩特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宗旨和
业务范围
	承担全市老年人事务服务；落实老年优待政策。

	
	住    所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园东路11号

	
	法定代表人
	王旺盛

	
	开办资金
	56（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全额拨款）

	
	举办单位
	呼和浩特市民政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56
	46.49

	网上名称
	呼和浩特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益
	从业人数
	6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好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1、高龄津贴工作。从2011年开始在全市普遍实施了为8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政策，我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做好市级配套资金落实和协调各地发放高龄津贴工作，加强对高龄津贴的管理工作（核实人员变动、发放人员备案等）。我市2014年发放高龄津贴2602.28万元，受益人数为21515名（含百岁12名）。对高龄津贴发放实行动态管理，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确保进出有序，争取不漏发一人也不多发一人。 2、认真做好“十个全覆盖”城乡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工作。今年，自治区将80岁以上城乡低保高龄老年人纳入“十个全覆盖”中，我市发放城乡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539.72万元，受益低保老年人5053人（含13名百岁老人）。 3、敬老“孝星”的评选表彰工作。根据自治区老龄办的安排部署，从2010年8月开始，我市每年开展一届敬老“孝星”的评选工作。按照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每年自下而上评选出270名表现突出，事迹感人，邻里群众普遍认可的敬老“孝星”，召开表彰会议，给予每人1000元奖励。 4、扎实推进我市敬老优待服务工作。2010年，我市出台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实行敬老优待服务的通知》，三年来，我市敬老优待工作持续推进，已为老年人办理《敬老优待证》11.6万个。政府投入91.8万元为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办理乘坐公交车保险,将有38250位老年人受益。该优待政策的实施使出行老人有了安全保障，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的敬老优待政策。 2014年5月1日起，昭君博物院对60-69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开放，标志着我市政府投资建设的旅游景点已全部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5、深入开展“敬老文明号”窗口单位创建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成立呼市“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呼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创建活动的具体工作，同时制定了《呼和浩特市“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全市各涉老优待职能部门按照老年人优待法规政策，结合部门职能和行业管理特点，制定具体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督促各优待服务场所、设施和窗口开展创建活动，并把创建活动纳入部门、行业目标管理和考核内容，建立督查奖惩制度。 



	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
	无

	绩 效 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用 情 况
	无


填表人： 朱文秀  联系电话：6292026  报送日期：2015年03月17日
